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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

关于 

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“高新定转” 

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 

法律意见书 

康达法意字【2024】第 5607号 

致：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 长春高新”或“公司”）委托，就公司本次发行股

份及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 

已经出具了康达股重字[2019]第 0021 号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春高新

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

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》、补充法律意见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意见书（以下合称

“原法律意见书”）。 

现本所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——可转换公司债券》

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对本次交易中长春高新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

转换公司债券“高新定转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（以下简称“本次挂牌”)相

关事宜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。 

除非另有说明，原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、术语和简称及作出的确认、承

诺、声明及保留适用于本《法律意见书》。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将本《法律意见书》

作为公司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，随其他须公告的文件一并公告。本《法律



       法律意见书 

  

 
2 

意见书》仅供公司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，非经本所书面同意，本《法律意见书》

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。 

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本所对公司提供

的文件及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可转债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情况 

经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向金磊等

发行股份、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19〕

2140 号）核准，公司向金磊发行 4,500,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相关资产。 

（二）本次可转债的登记情况 

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初始登记确认

书》，公司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（证券代码：124006，证券简称：“高新定转”）

已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完成初始登记，登记数量为 4,500,000 张。 

（三）本次可转债的具体情况 

定向可转债中文简称 高新定转 

定向可转债代码 124006 

定向可转债发行总量 4,500,000 张 

定向可转债登记完成日 2020 年 3 月 11 日 

定向可转债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

定向可转债存续起止日期 2020 年 3 月 11 日至 2026 年 3 月 10 日 

定向可转债转股起止日期 2021 年 3 月 11 日至 2026 年 3 月 10 日 

定向可转债付息日 
本次发行的定向可转债票面利率为 0.00%，不涉及利息支付事

项 

定向可转债持有人对所持

定向可转债自愿锁定的承

诺 

交易对方承诺其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可转换债券及其转股取得的

股份（含由于上市公司实施配股、送红股、转增股本等除权事

项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）自发行结束之日（即 2020 年 3 月 11

日）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；前述 12 个月期限届满后，按照《发

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之业绩预测补偿协议》及其补充

协议规定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分期进行解锁 

独立财务顾问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



       法律意见书 

  

 
3 

二、关于公司仍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发行条件的说明 

公司现拟申请“高新定转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——可转换公司债券》第四条的规定，“上市公

司申请可转债在本所上市或者挂牌时，仍应当符合可转债发行条件”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之日，公司仍符合向特定对象

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，“高新定转”本次挂牌转让申请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5 号——可转换公司债券》等相关规定。 

 

三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截至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之日，公司仍符合向

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，“高新定转”本次挂牌转让申请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——可转换公司债券》等相关规定。 

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一式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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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此页无正文，仅为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“高新定转”在深圳证券交

易所挂牌的法律意见书》之专用签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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